
宿迁市人民医院进修须知 

一、进修学习形式 

1.来院学习时间小于 6 个月，统一认定为学习。学习结

束后，只出具进修证明,不颁发进修结业证书。 

2.来院学习时间大于等于 6个月，具有专科及以上学历，

持有执业医师资格证书、执业证书；认定为进修。进修结束，

经考核合格后颁发进修结业证书。 

二、进修人员须具备资格 

1.学习、进修人员必须是选送单位的业务骨干，无医疗

事故记录。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遵守国家法律，未参加

任何反动组织。 

2.身体健康、能从事正常医疗工作。 

    3.具有国家承认的专科及以上学历，持有医师资格证书

及执业医师证书。 

    4.医技科室进修须具备相应资质证书。 

三、进修结业管理 

1.考核鉴定簿。进修学习人员需根据进修情况完成进修

考核鉴定表，结业前交科教处。 

2.进修期满，由科室组织出科考试，科教处组织结业考

试，考核合格方可办理进修结业手续。 

3.进修医师在进修结束后三天内，持胸牌及考核鉴定簿

到科教处办理进修结束手续，超过 1 月者押金不予退还，不



得由他人代办或补办，所借须公物全部归还。 

4.科教处根据进修人员考勤、出科考试成绩、科室鉴定

及考核鉴定簿进行结业审核，合格者发放进修结业证书，不

合格者不予发放。 

5.进修人员须按我院规定的结业时间办理离院手续，不

得擅自提前离院。离院手续不得由他人代办，凡未经科教处

批准擅自离院的进修人员，科教处一律不补办进修结业手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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